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

绩效评价结果 

 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 

决算金额 628.37万元 

评价分值 89.99分 

评价结论 良 

主要绩效 （1）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，项

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立项程序规范，绩效目标及绩

效指标设置合理、明确。 

（2）项目的预算执行率为94.85%，预算编制合理，

资金使用情况合规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项目招

录工作管理、业务工作管理、考核管理等制度健

全且执行良好，但培训管理制度方面存在欠缺。 

（3）项目的考核工作及时完成，人均跟案数、归

档卷宗数、坐席接听时长均较2017年实现增长，

辅助人员变动率较上年降低，辅助文员、管理人

员满意度均较高，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健全且执行

良好，晋升管理制度有待完善。 

存在问题 培训工作针对性不强 

未开展专门针对辅助人员的培训工作。 



整改建议 开展审判辅助人员分类培训，提升辅助人员技能

水平 

建议高院制定针对辅助人员的培训制度或计划，

对不同职责的辅助人员开展分类培训，提升辅助

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，促进高院辅助人员队伍的

发展。 

整改情况 将按照评价报告的建议，在往后年度工作中开展

审判辅助人员专项培训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 “两庭”建设 

决算金额 552.97万元 

评价分值 89.27分 

评价结论 良 

主要绩效 （1）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，项

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立项程序规范，绩效目标及绩

效指标设置合理。 

（2）项目预算执行率为94.52%，预算编制合理，

资金使用合规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；项目管理制

度中验收管理、合同管理制度健全。 

（3）项目整体产出和效果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整

修、改造工作完成率、完成及时性及验收合格率

均为100%，安全文明施工开展良好，未发生施工

事故，未发生设施故障，办公人员及管理人员对

项目实施的满意度均较高，项目的长效管理制度

健全且执行良好。 

存在问题 个别合同要素欠缺 

通过对项目与各施工单位签订合同的梳理，项目

组发现培训基地第二餐厅空调改造项目的合同中

仅约定了项目的开工日期，项目的竣工日期或工

期时长未做约定，合同要素存在欠缺。 



整改建议 健全合同要素，并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执行 

建议高院在往后实施类似项目时，注意合同中竣

工时间等要素齐全。 

整改情况 将按照评价报告的建议，在往后年度工作中健全

合同要素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 

决算金额 2306.89万元 

评价分值 88.87分 

评价结论 良 

主要绩效 根据绩效分析，本项目立项必要，与高院职责相

适应，项目目的明确，立项依据充分、过程规范；

预算执行率99.34%；财务及项目管理制度健全，

资金使用合规；日常巡检计划完成率、驻场人员

到位率、项目验收合格率、项目验收及时率均达

到100%；驻场人员资质符合要求；全年共发生故

障874次，均在规定时间内得以修复，未发生投诉

事件；系统使用人员、项目管理人员满意度均为

100%。 

存在问题 部分合同条款需结合实际工作 

本项目部分合同条款制定还需结合实际情况。例

如，强制医疗特殊审判程序2015(运维)、减刑假

释案件管理系统2015(运维)等20个子项目的合同

中约定服务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高院向运维单位

全额支付合同款项，服务期于2018年12月31日结

束，但实际考虑到财政年末关账的缘故，高院于

11月底至12月初完成所有款项的拨付；再如，最



高院一级网（运维）等项目合同中部分要素定义

不够明确，合同中对服务期限的描述为“1年”，

未明确是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还是自2018年1

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。  

整改建议 加强合同管理工作 

建议在今后的信息化运维工作中，规范做好合同

的签订、管理工作。 

整改情况 将按照评价报告的建议，在往后年度工作中： 

明确合同中的各项要素，保障项目实施质量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项目经费 

决算金额 2231.1万元 

评价分值 91.3分 

评价结论 优 

主要绩效 总体来说2018年信息化建设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

况较好，基本达到了产出和效益预期目标。至2018

年底，共有16个子项目建成投入使用，设备添置

项目完成率100%，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项目完

工及时率100%，系统投入使用率100%；系统使用

及试运行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故障，管理人员和系

统用户满意度均为100%。但追加项目启动较晚，

预算执行率为81.91%。 

存在问题 追加项目启动较晚，项目预算未能在年内完成支

付 

根据项目组调查，201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

息化建设项目预算资金为2724万元，实际共支出

223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81.91%。主要原因在于

年中追加的三个项目批复在10月份，2018年11月

启动招投标工作，这3个项目的预算（合计预算471

万元，占总预算的17.3%）无法在年内完成支付。 



整改建议 进一步加强项目工作进度管理 

建议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项目工作进度的管

理。 

整改情况 根据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在往后年度的项目

实施中，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项目工作进度管

理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办公事务系统（运维） 

决算金额 210万元 

评价分值 88.90分 

评价结论 良 

主要绩效 根据绩效分析，本项目与法院业务发展的战略目

标相适应，立项符合工作发展规划，项目立项程

序规范，绩效目标设置合理，绩效指标明确，预

算执行率为99.04%，预算编制合理，财务管理制

度健全且执行良好，验收管理、政府采购管理等

制度均执行良好，项目的巡检计划完成率、系统

集成及软件开发完成率、设备购置完成率均为

100%，各项工作验收合格率100%，各项工作完成

及时，运维工作开展过程中无系统故障发生，项

目的管理人员及系统使用人员满意度均较高。 

存在问题 资金支付方式与合同约定存在偏差 

按照合同的付款要求，本项目应采取分阶段付款，

但在实际支付时，采取了验收后一次性支付。 

整改建议 加强合同执行，规范合同管理工作。  

整改情况 根据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在往后年度将加强合同

管理工作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计算机网络系统（运维） 

决算金额 94.26万元 

评价分值 94.5分 

评价结论 优 

主要绩效 根据绩效分析，本项目与市高院整体战略目标相

适应，符合市高院规划精神，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

立项程序规范，对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进行了申

报，本项目预算执行率为99.98%，资金使用符合

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，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有

效，运维计划编制合理，合同内容全面并按照合

同内容执行；项目完成250个工作日的日常巡检、

数据备份工作，进行4次季度巡检，驻场人员到位

4人，运维系统故障均得到及时处置，系统正常运

行天数达到365日，未发生重大故障及投诉，管理

人员与系统用户满意度均达到100%，长效管理制

度健全且执行有效。 

存在问题 政府采购时间晚于项目实施起始时间 

项目实施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

日，但集中采购工作于2018年6月进行。 

整改建议 加强政府采购管理 

将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加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。 



整改情况 根据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在往后年度加强政

府采购工作的管理，及时进行政府采购工作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网站系统（运维） 

决算金额 130.20万元 

评价分值 93分 

评价结论 优 

主要绩效 根据绩效分析，本项目与市高院整体战略目标相

适应，符合市高院规划精神，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

立项程序规范，对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进行了申

报。本项目预算执行率为100%，符合相关财务管

理制度的规定，有效执行政府采购、档案管理制

度，运维计划编制合理，资金支付方式与合同约

定不完全相符；完成250个工作日的日常巡检、数

据备份工作，完成1份运维报告，驻场人员到位8

人，运维人员响应及时，系统正常运行天数达到

365日，未发生重大故障及投诉，管理人员与系统

用户满意度均达到100%，长效管理制度健全且执

行有效。 

存在问题 资金支付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进行 

2018年网站系统（运维）项目的合同约定付款方

式为：根据项目实施进度，按照20%、40%、40%的

比例分三次支付资金，但该项目资金在2018年11

月通过验收后一次性完成资金支付。 



整改建议 加强合同执行意识，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进行付款 

将在今后工作中，加强合同执行意识。 

整改情况 按照评价报告的建议，在往后年度的工作中及时

按照合同要求，进行相关款项的支付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执行信息指挥中心指挥室项目（运维） 

决算金额 31.7万元 

评价分值 92.85分 

评价结论 优 

主要绩效 根据绩效分析，本项目与市高院整体战略目标相

适应，符合市高院规划精神，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

立项程序规范，对绩效目标进行了申报；本项目

预算执行率为96.76%，资金使用符合财务管理制

度的规定，政府采购、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，

运维计划合理。完成250个工作日的日常巡检、数

据备份工作，进行4次季度巡检，驻场人员到位4

人，运维系统故障得到及时处置，系统正常运行

天数达到250个工作日，未发生重大故障及投诉，

管理人员与系统用户满意度均达到100%，长效管

理制度健全且执行有效。 

存在问题 合同签订时间晚于项目实施起始时间 

项目实施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11月30日，签订

合同日期为2018年8月13日，合同签订时间晚于项

目实施起始时间。 

整改建议 加强合同管理，保证项目规范实施 

将在今后工作中，规范合同管理工作。 



整改情况 根据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加强政府采购工作

的管理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最高院一级网（运维） 

决算金额 32万元 

评价分值 92.18分 

评价结论 优 

主要绩效 根据绩效分析，本项目与高院职责相适应，立项

依据充分、过程规范；预算执行率98.7%；财务及

项目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使用合规；日常巡检计

划完成率、驻场人员到位率、项目验收合格率均

达到100%；驻场人员资质符合要求；全年未发生

故障及投诉事件、系统稳定运行；高院对本项目

运维情况及时进行了验收；系统使用人员满意度

88.4%，管理人员满意度100%。 

存在问题 部分合同要素定义不够明确 

本项目合同中部分要素不够明确，例如合同中对

服务期限的描述为“1年”，未明确是自合同签订

之日起一年还是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

日 

整改建议 结合项目情况，细化合同内容，确保服务质量。 

整改情况 细化合同内容，明确运维期限、质量要求等。 

 


